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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  山  区  教 育 和 体 育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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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 山 区 公 安 分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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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  山  区市  场  监  督  管  理局  
博  山  区   卫   生   健   康  局  

 

 
博教体发〔2020〕 89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关于印发《博山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 
社会开放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 

 
各镇（街道）、区直有关部门、各相关学校： 

    《博山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已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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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 

工作的指导意见 
为全面贯彻《“健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《全民健身条

例》《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

的实施意见》（教体艺〔2017〕1号）《山东省全民健身条例》

和《淄博市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充

分发挥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民健身的积极

作用，缓解我区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与体育场地资源不

足和不均衡之间的矛盾，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，现

就我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制定以下指导意见。  

一、指导思想  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，践

行资源共享理念，在保证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校园安全的前

提下，以增强青少年体质、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求为宗旨，建立

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长效机制，为打造活力时尚宜居新

淄博作出积极贡献。  

二、开放原则  

（一）坚持政府统筹，多方参与。以政府为主导、以学校为

主体，加强部门协作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，形成加快推动学

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政策体系。 

（二）坚持教学优先，安全为重。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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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以确保校园安全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为前提，首先保证本校

师生的教育教学需要和日常活动需求，优先向青少年学生和社会

组织开放，加强安全管理，明确安全职责，形成学校体育场馆开

放的安全保障机制。 

（三）坚持因地制宜，有序推进。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加强

分类指导、稳步推进，做到成熟一批、开放一批，形成健康有序

的学校体育场地开放格局。 

（四）坚持服务公众，体现公益。明确服务对象，完善服务

条件，建立健全服务规范，立足公益，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场地开

放多元化的成本补偿机制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开放范围。本意见所指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，是指全

区范围内具备向社会开放条件的大、中、小学校用于一般性体育

锻炼的室外体育场地设施。鼓励学校向社会开放室内体育场馆。 

（二）开放条件。体育场地设施须与学校教学区、生活区相

对独立，或已经实现物理隔离；体育场地设施符合国家标准要求；

开放区域视频监控系统完善；办理公众责任险；能够严格落实省

市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和要求。 

（三）开放对象。青少年学生、学校周边社区居民和社会团

体组织。社会团体组织应提前进行预约，与学校商定具体事宜。 

具体开放对象、准入条件、开放容量等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

确定并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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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开放时间。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时间为工

作日（非教学时间）每天不少于 2个小时；双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

寒暑假每天不少于 8小时。特殊情况暂停开放需提前向社会公示

原因和期限。 

每所学校开放的具体时间段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公

告。 

（五）开放形式。学校所有室外体育场地设施均免费向社会

开放；学校室内体育场馆设施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向社会低收费

开放，也可根据学校实际，探索实行委托第三方管理等方式。普

通高中、寄宿制中小学和特殊教育学校在寒暑假、双休日、法定

节假日实行预约开放。 

学校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永久性告示牌（规格：不少于 2平

方米），将开放的体育设施名称、服务项目、开放时间、基本要

求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等予以公告，便于公众知晓，接受社会监

督。 

（六）运动卡申办。需要入校锻炼的市民，持身份证（或居

住证）到辖区居委会提出申请，经居委会审验通过后发放“健康

博山”运动卡。市民可持“健康博山”运动卡按规定时间到学校

进行锻炼。 

四、责任分工  

各镇、街道、开发区（社区）: 负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牵

头协调学校体育场馆开放过程中各类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；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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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指定专人负责辖区学校的开放工作，与相关学校签订体育设施

开放协议，会同学校制定开放工作方案、细则以及安全保障措施，

负责为每所学校至少配备 2名志愿者，做好学校体育设施开放期

间的管理和科学健身的指导工作；负责办理居民进出学校运动卡，

根据学校承载能力，将《居民进出学校健身承诺书》和《居民体

检证明》作为审核办理居民申请进出学校健身运动卡的必要条

件，对符合条件的居民予以登记审核（本校学生凭学生证免费办

理，对患有严重心脏病等不适宜进行锻炼的人群原则上不予办

理）；负责开展宣传教育工作，提出健康管理和安全使用场馆设

施的基本要求，签署相关协议及入校告知书，明确各方责任。有

序组织和引导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活动。  

区教体局：负责组织辖区内各学校做好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

开放工作；将体育场地设施开放费用纳入部门预算；负责分批遴

选确定开放学校并公告名单；定期协调相关部门组织学校体育场

地设施开放情况督导检查；履行全民健身工作职责，把学校体育

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纳入体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;加大社会体育

指导员培训力度，指导群众到开放学校开展健身活动，提高群众

科学健身水平。 

区公安分局：负责指导、监督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公

共安全措施，开放期间辖区派出所要加强开放区域和学校周边的

治安巡查，及时处置影响学校体育场馆正常开放的治安纠纷事件；

加强对开放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指导监督，定期对开放学校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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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巡查;指导学校和社区对开放后安全风险进行评估;及时出

警处置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突发事件。  

区财政局：根据《山东省全民健身条例》规定，对向公众开

放体育设施的中小学提供经费保障。  

区卫健局：加强对开放学校卫生工作的监督指导，对辖区内

日常传染病防控形势进行分析研判，指导学校按照省市疫情防控

常态化最新要求制定措施并监督落实，指导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

件应急处置工作；督促辖区内各学校广泛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

生运动。 

区发改局：按照教育部、国家体育总局《关于推进学校体育

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》（教体艺〔2017〕1号）文件中开

放办法第六条要求：明确开放的收费标准。学校体育场馆根据不

同对象可采取免费、优惠或有偿开放方式，有偿开放不能以营利

为目的。根据《全民健身条例》规定，学校可以根据维持设施运

营的需要向使用体育设施的开放人群收取必要的费用，收费标准

由区发改局负责核准。对青少年学生、老年人、残疾人等原则上

实行免费。 

区市场监管局：学校体育场馆收费标准经区发改局核准后由

区市场监管局对收费公示牌负责监制并对收费标准执行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。由区教体局统一向社会进行公示。 

开放学校:成立体育场地设施开放工作管理小组，建立健全

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，制定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预案，引导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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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有序参加体育健身活动，并为其办理公众安全责任险；确定

本校具体开放区域，向上级主管部门登记备案，做好开放区域的

隔离划分，配置相应的门禁、监控、灯光、卫生等设施；公示开

放体育场地设施的使用、安全和卫生管理制度，在体育设施周边

显著位置设置已开放体育器械使用方法指示牌和安全警示标识，

张贴安全须知和疫情防控提示牌；提升学校安防水平，及时核验

来校健身群众，严防恐怖、暴力、精神障碍等重点人员、危险物

品进入学校；落实管理人员，公告联系方式，指定专人定期对场

地设施进行检查、保养，并做好场地环境卫生和体育设施消毒消

杀等;如遇考试、重大活动、场地维护、重大传染病疫情等不能

开放时，提前发出公告。 

五、工作举措  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工作是落实

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多元化群众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，各镇、

街道、开发区和区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，

扎实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开放工作。应当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

会开放工作纳入教育、体育事业发展规划，建立明晰的工作组织

协调机制，提供充足经费保障，并为开放学校办理有关责任保险，

安全有序推进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。。  

（二）突出示范引领。各开放学校要积极总结经验，建立健

全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管理制度，通过典型示范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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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，带动具备条件的学校积极开放，提升开放水平，提高社会效

益。 

（三）积极宣传引导。各镇、街道、开发区（社区）要重点

做好居民的教育管理工作，引导居民遵纪守法，文明礼貌，爱护

设施和环境，开展健康有益的体育活动。同时通过电视、报纸、

网络等各种形式，发挥体育社会指导员、志愿者队伍的作用，提

倡科学、文明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为全民健身提供科学指导，积

极引导广大居民理解、支持和参与学校体育场馆开放工作，进一

步营造科学健身、快乐健身的浓厚氛围。   

（四）强化督查考核。加强对开放学校进行督查，每年对学

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情况进行考核评价，对开放工作突出的学校

给予资金奖励和经费倾斜。 

 

附件 1：博山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领导小组名单 

附件 2：2020年博山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名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博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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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博山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 
开放领导小组名单 

组  长：盖  强   区政府副区长 

副组长：赵新年   区财政局局长 

            郭  华   区公安分局局长 

            张荣武   区教体局局长 

            周建强   区发改局局长 

刘持会  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

        岳  玲  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

成  员：赵宏伟   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

王立元   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主任 

谢新梅   区教体局副局长 

马峰周   区教体局党组成员 

王玉强   区教体局副局长 

闫炳群   区教体局主任科员 

郑向迎   区教体局副局长 

陈其亮  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

刘  勇  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区公有资产运营公 

司经理 

韩吉福   区卫健局副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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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 华   区发改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邵世忠  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

高  旺   池上镇人民政府镇长 

国先占   源泉镇人民政府镇长 

任立国   博山镇人民政府镇长 

梁  科   石马镇人民政府镇长 

方  涛   八陡镇人民政府镇长 

亓志伟   白塔镇人民政府镇长 

崔建涛   域城镇人民政府镇长 

李霄鹏   山头街道办事处主任 

魏  猛   城东街道办事处主任 

乔雪峥   城西街道办事处主任 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张荣武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赵宏伟、

谢新梅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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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2020 年博山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
向社会开放名单 

 

一、第一批拟开放学校（5所） 

第一批将于 9月 28日起正式面向社会开放。 

开放学校：源泉镇（源泉中心校、裕禄学校）     

城东街道（考院小学） 

城西街道（博山小学、西冶街小学）。 

二、第二批拟开放学校（15所） 

第二批将于 2020 年 12 月底前提升改造完成 15 所学校

并向社会开放。 

开放学校：池上镇（池上中心校）、博山镇（金晶学校、下

庄学校、北博山学校、朱家庄小学）、石马镇（石马桥东小学）、

八陡镇（八陡中心校）、白塔镇（白塔中心校）、域城镇（域城中

心校、域城第一小学）、山头街道（山头中心校）、城东街道（中

心路小学、五岭路小学）、城西街道（实验小学、四十亩地小

学）。 


